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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http:

//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七一二 603712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马海永

电话 022-65388293

办公地址 天津开发区西区北大街141号

电子信箱 712ir@712.cn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9,532,938,447.76 9,823,345,241.62 9,823,345,241.62 -2.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433,386,646.64 4,307,230,261.06 4,307,230,261.06 2.93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1,380,346,851.04 1,371,699,758.15 1,371,494,133.95 0.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8,137,374.40 205,659,702.69 205,431,743.04 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01,076,602.81 190,414,915.49 197,521,489.41 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06,870,034.61 -419,761,088.99 -414,105,329.27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75 5.53 5.53 减少0.7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7 0.27 0.27 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7 0.27 0.27 0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2,137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天津智博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7.95 370,167,500 0 质押 161,420,752

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00 23,160,000 0 无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

国防军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83 21,882,922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1.08 8,363,256 0 无 0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社保基金

17042组合

其他 0.97 7,494,588 0 无 0

王宝 境内自然人 0.89 6,864,000 0 无 0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二零五组合 其他 0.77 5,929,000 0 无 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银瑞信互

联网加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2 5,555,274 0 无 0

马严 境内自然人 0.71 5,464,000 0 无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品质

动能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9 5,291,7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智博科技与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公司未知以

上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

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3712 证券简称：七一二 公告编号：临2023-024

天津七一二通信广播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天津七一二通信广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23年8月28日上午10:00以现场和通讯相

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3年8月18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本次会议应到董事10名，实到董事10名。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王宝先

生召集和主持，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天津七一二

通信广播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经与会董事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会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通过《关于〈天津七一二通信广播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天津七一二通信广播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

告》、《天津七一二通信广播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10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

关规定，结合实际情况，公司对《天津七一二通信广播股份有限公司章程》部分条款内容进行修订，修订后的《天津七一二通信广播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公司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工商登记等相关事宜。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10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通过《关于修订〈天津七一二通信广播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最新的监管规则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为规范运作，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体系，公司对《天

津七一二通信广播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进行修订完善， 修订后的制度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10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四）通过《关于召开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将于2023年9月20日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的《天津七一二通信广播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临2023-026号）。

表决结果：10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天津七一二通信广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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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七一二通信广播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3年9月20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3年9月20日14点

召开地点：天津开发区西区北大街141号公司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3年9月20日

至2023年9月20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 即9:15-9:25,9:

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 —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涉及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2 关于修订《天津七一二通信广播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提交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见2023年8月29日在《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公告信息。

2、 特别决议议案：议案一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不涉及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不涉及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不涉及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不涉及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

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

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账户参加。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

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

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

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3712 七一二 2023/9/13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1、自然人股东亲自参会的，需持本人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办理；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参会的，需持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

自然人股东身份证、自然人股东账户卡办理。

2、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

份证明（加盖法人公章）、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东账户卡办理；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账户

卡、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1）。

3、异地股东可以通过邮件或传真方式办理。

4、登记时间：2023年9月14日（上午8：00—16：30）

5、登记地点：天津开发区西区北大街141号公司四楼会议室

六、

其他事项

1、会议联系方式：

通信地址：天津开发区西区北大街141号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22-65388293�传真：022-65388262� � �联系人：周力

2、拟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自行安排出席者食宿及交通费用。

特此公告。

天津七一二通信广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29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天津七一二通信广播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3年9月20日召开的贵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2

关于修订《天津七一二通信广播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

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

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603712� � � � � 证券简称：七一二 公告编号：临2023-027

天津七一二通信广播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

2023

年度天津辖区上市公司

半年报业绩说明会暨投资者网上

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法律责任。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天津七一二通信广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参加由天津证监局、天津上市公司

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2023年度天津辖区上市公司半年报业绩说明会暨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 ，现将

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 网站（ http://rs.p5w.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

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2023年9月5日（周二）13:30-16:50。

届时公司董事长王宝先生，董事、财务负责人、总会计师沈诚先生，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马海永先生、独立董事李姝女士及公司董

事会办公室相关工作人员（如有特殊情况，参与人员会有调整）将在线就公司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和可持续发展等投

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天津七一二通信广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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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七一二通信广播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及证券事务代表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法律责任。

天津七一二通信广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董事许军先生及证券事务代表张曦女士的书面辞职报

告，许军先生因工作调整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职务，张曦女士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

许军先生辞去董事职务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许军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许军先生辞去董事职务后目前担任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华龙

通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张曦女士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张曦女士所负责的工作已完成交接，不会

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开展。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尽快聘任符合任职资格的人员担任证券事务

代表。 在此期间，由董事会秘书负责证券事务代表相关工作。

许军先生及张曦女士在公司任职期间勤勉尽责、认真履职，公司及董事会对其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天津七一二通信广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29日

证券代码：603712� � � � � � � � � � �证券简称：七一二 � �公告编号：临2023-025

天津七一二通信广播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

关规定，结合实际情况，公司拟对《天津七一二通信广播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修订如下：

原《公司章程》条款 修改后《公司章程》条款

第 84条董事、监事候选人名单以提案的方式提请股东大会表决。

董事、监事候选人提名的方式和程序为：

（1）董事会、监事会、单独或合计持有3%以上的股东可以向股东

大会提出非职工董事、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提案。 董事会、监事会、

单独或合计持有1%以上的股东可以向股东大会提出独立董事候选人

的提案。

（2）监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

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第 84条董事、监事候选人名单以提案的方式提请股东大会表决。

董事、监事候选人提名的方式和程序为：

（1）董事会、监事会、单独或合计持有3%以上的股东可以向

股东大会提出非职工代表董事、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提案。 董

事会、监事会、单独或合计持有1%以上的股东可以向股东大会提

出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案，依法设立的投资者保护机构可以公开

请求股东委托其代为行使提名独立董事的权利。

（2）董事会、监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

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第109条 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者更换，并可在任期届满前由股东大

会解除其职务。 董事任期3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

董事任期从就任之日起计算，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为止。 董

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在改选出的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应当依照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本章程的规定，履行董事职务。

董事可以兼任总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但兼任总经理或者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总计不得

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1/2。

第109条董事由股东大会/职工代表大会选举或者更换，并可在任

期届满前由股东大会/职工代表大会解除其职务。 董事任期3年，

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

董事任期从就任之日起计算， 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为

止。 董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在改选出的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

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本章程的规定，履行董事职

务。

董事可以兼任总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但兼任总经理

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

总计不得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1/2。

第119条 董事会由11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7名，独立董事4名,

由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董事会设董事长1名，副董事长1名，由董事

担任，以全体董事过半数选举产生或罢免。

第119条 董事会由11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7名，独立董事

4名。 非独立董事中设职工代表董事1名，由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

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董事会设董事长1名，副董事长1名，由董事会以全体董事过

半数选举产生或罢免。

第120条 公司董事会设立审计委员会， 并根据需要设立战略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专门委员会对董事会负责，依照本章

程和董事会授权履行职责，提案应当提交董事会审议决定。 专门委员

会成员全部由董事组成，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中，独立董事占多数并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会的召集人为会计

专业人士。 董事会负责制定专门委员会工作规程，规范专门委员会的

运作。

第120条 公司董事会设立审计与风险控制委员会， 并根据需要设

立战略与发展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专门委员

会对董事会负责，依照本章程和董事会授权履行职责，提案应当

提交董事会审议决定。 专门委员会成员全部由董事组成，其中审

计与风险控制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

事占多数并担任召集人，审计与风险控制委员会的召集人为会计

专业人士。 审计与风险控制委员会成员应当为不在公司担任高级

管理人员的董事。 董事会负责制定专门委员会工作规程，规范专

门委员会的运作。

除上述条款修订外，《公司章程》的其他内容不变。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天津七一二通信广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8月29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

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新中港 605162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密志春 密志春

电话 0575-83122625 0575-83122625

办公地址 浙江省嵊州市剡湖街道罗东路28号 浙江省嵊州市剡湖街道罗东路28号

电子信箱 xzg1129@163.com xzg1129@163.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582,098,848.75 1,350,205,634.80 17.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152,782,096.82 1,115,558,117.09 3.3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455,054,767.04 479,546,859.55 -5.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45,025,413.06 70,228,937.95 -35.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4,213,061.12 61,691,266.52 -28.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95,799,086.78 111,753,273.77 -14.2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87 6.10 减少2.2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18 -38.8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0.18 -38.89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1,604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浙江越盛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 非 国

有法人

74.67 299,021,050 299,021,050 质押 50,091,484

深圳平安天煜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 非 国

有法人

1.61 6,458,700 0 无 0

李伟

境内 自 然

人

0.71 2,845,300 0 无 0

陈国锋

境内 自 然

人

0.37 1,494,100 0 无 0

欧娜

境内 自 然

人

0.33 1,323,150 0 无 0

中国国际金融香港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CICCFT8（QFII）

其他 0.22 876,900 0 无 0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21 847,749 0 无 0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20 801,500 0 无 0

嘉兴煜港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境内 非 国

有法人

0.16 645,967 0 无 0

胡刚

境内 自 然

人

0.15 596,439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平安天煜” 和“嘉兴煜港” 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平安天煜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平

安财智” ；嘉兴煜港系根据平安财智《平财发〔2016〕4号———跟投管理制度（1.0

版，2016年）》由平安财智及其时任员工以自有资金投资设立，执行事务合伙人亦为

平安财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

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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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3年8月28日10时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与线上视频相结合的方式

召开了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会议通知于2023年8月18日以通讯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9人，实

际参与表决的董事9人，会议由董事长谢百军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

规章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审议了以下3项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具体内容详见 2023�年 8�月29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的《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和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司 2023年半年度

报告》。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关于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由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2023年8月2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司关于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的专项报告》。

3、审议通过《关于继续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由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 2023年 8�月 29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的《公司关于继续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0）。

特此公告。

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29日

备查文件：

1、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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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继续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3年8月28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正常经营及确保资金安全的情况下，继续使

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在上述额度和期限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并授权总

经理在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行使投资决策权并组织实施。 具体情况如下。

一、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一）现金管理目标

为进一步提高闲置自有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现金资产收益，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并充分考虑公司业务

发展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合理利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二）投资产品品种

购买流动性好、安全性高的理财产品或存款类产品，包括但不限于保本型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等，保证本金安全，风险

可控。

（三）决议有效期

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四）实施方式

公司董事会授权总经理在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行使投资决策权、签署相关文件等事宜，具体事项由公司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

（五）投资额度及期限

本次拟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在上述额度和期限内，资金可以滚动

使用。

（六）信息披露

公司将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投资风险及风险防控措施

（一）投资风险

尽管公司拟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产品，但并不排除该项投资收益受到宏观经济、市场波动等的影响，存在一定的

系统性风险。

（二）安全性及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将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选择保本型银行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公司财务部门将实时关注和分析理财产品投向及其进

展，一旦发现或判断存在影响理财产品收益的因素发生，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最大限度地控制投资风险。

2、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业务与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通过进行保本型短期理财，有利于提高

自有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收益，符合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29日

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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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于2023年 08月28日11:00时在公司二楼会议室（现场）召开了公司第

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本次会议通知于2023年8月18日以通讯方式送达各位监事，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会议由

监事会主席赵昱东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讨论，审议三项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的

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所包含的信息真实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本

次会议之前，未发现参与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同意3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具体内容详见2023年8月29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和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

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及使用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实施计划相抵触，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有序实施，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对公司2023年半度募

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报告无异议。

本议案已由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3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登载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司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

项报告》。

（三）审议通过《关于继续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能进一步提高闲置自有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现金资产收益，不

会影响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该事项决策、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本议案已由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3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登载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公司关

于继续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0）。

特此公告。

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8月29日

天津七一二通信广播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节 重要提示

一、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

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http://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二、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三、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朝 鲁 因事未能亲自出席 潘 刚

董事 赵成霞 因事未能亲自出席 王晓刚

四、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五、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2023年半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或公积金转增股本。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伊利股份 600887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邱向敏 刘雅男

电话 0471-3350092 0471-3350092

办公地址 呼和浩特市敕勒川乳业开发区伊利大街1号 呼和浩特市敕勒川乳业开发区伊利大街1号

电子信箱 qxm@yili.com ytnliuyanan@yili.com

二、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41,576,194,928.16 130,965,302,299.22 8.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9,428,321,683.78 50,267,883,832.15 -1.67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65,982,222,267.53 63,213,005,377.93 4.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305,176,791.04 6,132,558,741.34 2.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5,796,666,963.91 5,887,899,510.57 -1.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11,805,326.00 5,529,910,821.82 8.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86 12.19 减少0.3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9 0.96 3.1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99 0.96 3.13

三、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518,961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15.83 1,007,745,564 0 未知 0

呼和浩特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8.46 538,535,826 0 质押 207,131,900

潘刚 境内自然人 4.50 286,746,628 20,264,000 质押 197,227,189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2.87 182,421,475 0 未知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蓝筹精

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82 116,000,000 0 未知 0

赵成霞 境内自然人 1.45 92,420,140 3,332,000 质押 57,075,307

刘春海 境内自然人 1.44 91,638,288 3,332,000 质押 56,572,307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上证50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05 67,073,692 0 未知 0

中国工商银行－上证50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6 54,865,643 0 未知 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三组合 其他 0.81 51,362,515 0 未知 0

四、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五、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六、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高级无抵押定息债券 YILI�HI�B2511 40471 2020-11-19 2025-11-19 5亿美元 1.625

公司2023年度第十一期超短

期融资券

23伊利实业SCP011 012382454 2023-06-28 2023-12-26 50 2.12

公司2023年度第十二期超短

期融资券

23伊利实业SCP012 012382569 2023-07-07 2023-09-26 50 2.16

公司2023年度第十三期超短

期融资券

23伊利实业SCP013 012382603 2023-07-11 2023-09-26 80 2.15

公司2023年度第十四期超短

期融资券

23伊利实业SCP014 012382626 2023-07-12 2023-09-27 60 2.15

公司2023年度第十五期超短

期融资券

23伊利实业SCP015 012382672 2023-07-17 2023-09-27 80 2.14

公司2023年度第十六期超短

期融资券

23伊利实业SCP016 012382698 2023-07-18 2023-09-28 50 2.13

公司2023年度第十七期超短

期融资券

23伊利实业SCP017 012382738 2023-07-20 2023-09-28 30 2.13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62.22 58.66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10.71 17.30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

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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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3年8月28日（星期一）上午9:00在公司五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

2023年8月18日以邮件方式发出，会议应当出席的董事十一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九名，

董事朝鲁、赵成霞因事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分别委托董事长潘刚、董事王晓刚代为出席

并行使表决权。 会议由董事长潘刚主持，监事会成员和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 会议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并通过了《公司关于〈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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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 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3年8月28日（星期一）上午在公司五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2023

年8月18日以邮件方式发出，会议应当出席的监事五名，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四名，监事高

德步因事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委托监事张心灵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会议由监事会

主席王燕芳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

公司监事会认为： 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报告期内的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公司监事会未发现参与此次半年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

行为。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并通过了《公司关于〈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

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

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违规的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二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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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半年度经营数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四号———食品制造（2022年

修订）》的相关规定，现将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

（未经审计）公告如下：

一、主营业务经营情况

（一）主营业务按产品类别分类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产品类别 2023年1-6月主营业务收入

液体乳 42,423,137,410.38

奶粉及奶制品 13,521,253,061.26

冷饮产品 9,157,554,715.82

其他产品 321,025,732.64

合计 65,422,970,920.10

（二）主营业务按销售模式分类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销售模式 2023年1-6月主营业务收入

经销 63,538,859,948.81

直营 1,884,110,971.29

合计 65,422,970,920.10

（三）主营业务按地区分部分类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分部 2023年1-6月主营业务收入

华北 17,878,314,565.83

华南 16,697,507,025.22

华中 12,372,807,798.74

华东 10,534,247,519.18

其他 7,940,094,011.13

合计 65,422,970,920.10

二、经销商总数变化情况

单位：个

地区分部 报告期末经销商数量 较上年同期变化情况

华北 5,346 增加353

华南 5,871 增加466

华中 4,572 增加560

华东 3,335 增加306

其他 1,565 增加126

合计 20,689 增加1,811

特此公告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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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获得补助金额：1,103,147,538.41元

●对当期损益的影响：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等相关规定确认上述

补助并划分补助类型，上述补助对公司2023年半年度利润产生一定积极影响。

一、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及下属公司自2023年1月1日至

2023年6月30日，累计收到各类政府补助1,103,147,538.41元，明细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序号 发放单位 发放事由 补助依据 补助类型 补助金额

1 河北省农业农村厅 “粮改饲” 试点项目 冀农财发[2022]24号 与收益相关 2,056,490.00

2 长沙市望城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食品制造与农产品物流科技

支撑” 重点专项资金补助

长沙市望城区工业和信息化

局望城区纾困增效政策贷款

贴息补贴资金 （第一批）望

财预指〔2023〕0841号

与收益相关 1,382,424.66

3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政府 安商育商补助 浦府规（2021）7号 与收益相关 3,934,000.00

4 湖南省财政厅 产业扶持资金

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科学

技术厅关于下达2021年度企

业研发财政奖补资金 (第一

批)的通知

与收益相关 1,400,800.00

5

望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

会

产业扶持资金

2022年中央中小企业发展专

项资金款?

与收益相关 1,500,000.00

6

望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

会

产业扶持资金

望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

员会食品产业龙头企业效益

奖励

与收益相关 12,000,000.00

7

望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

会

产业扶持资金 湘望府招商字[2022]第02号 与收益相关 9,600,000.00

8 长沙市望城区财政结算中心 产业扶持资金

长沙市望城区财政结算中心

科研创新扶持资金

与收益相关 9,000,000.00

9 长沙市望城区商务局 产业扶持资金

望城区市场管理运营主体物

流补贴实施细则

与收益相关 1,779,000.00

10 丰台区财政局 代收代征税款手续费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

61号

与收益相关 2,664,512.83

11 土默特左旗财政局 贷款贴息 内财经【2020】831号 与收益相关 2,179,700.00

12

乌鲁木齐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乌鲁木齐市新市区）财政局

贷款贴息 新民宗机发（2019）87号 与收益相关 1,804,800.00

13 呼和浩特市人社局

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建设项

目

关于拨付乳业高技能人才培

训基地建设项目 （伊利）政

府支持资金的指示

与资产相关 6,000,000.00

14 呼和浩特市财政局 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 呼财工指（2022）11号 与收益相关 1,145,600.00

15 土默特左旗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家乳业创新基地项目 呼财建指【2022】66号 与资产相关 14,560,000.00

16 土默特左旗工信和科技局 国家乳业创新基地项目

土左工信和科技发[2023]18

号

与资产相关 100,000,000.00

17

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经济开

发区服务中心

技术改造补助资金 杜开发呈[2023]4号 与资产相关 5,000,000.00

18 黑龙江省财政厅 技术改造补助资金 黑财指（产业）[2022]458号 与资产相关 1,468,800.00

19 呼和浩特市财政局 技术改造补助资金

呼财工指【2021】20号、呼财

工指【2022】11号

与资产相关 1,500,000.00

20 龙游县财政局 技术改造补助资金 浙财建【2023】15号 与资产相关 1,410,000.00

21 龙游县经济和信息化局 技术改造补助资金 县委发【2021】32号 与资产相关 1,003,400.00

22 三原县发展和改革局 技术改造补助资金 （三发改办【2023】56号） 与资产相关 2,000,000.00

23 三原县中小企业促进局 技术改造补助资金 咸财企资（2022）67号 与资产相关 1,050,000.00

24 土默特左旗工信和技术局 技术改造补助资金 呼财工指（2022）18号 与资产相关 1,292,300.00

25 长春市九台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技术改造补助资金 长久招商组（2023）1号 与资产相关 1,230,000.00

26 长春市九台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技术改造补助资金 长久招商组（2023）1号 与资产相关 3,000,000.00

27 肇东市市政府 技术改造补助资金

关于支持企业资金补贴奖励

的请示

与资产相关 2,000,000.00

28 肇东市市政府 技术改造补助资金

关于支持企业资金补贴奖励

的请示

与资产相关 1,800,000.00

29 深圳市前海管理局 金融业发展专项资金 深前海规（2023）2号 与收益相关 1,000,000.00

30 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 经济发展贡献突出工业企业

关于印发呼和浩特市促进总

部经济发展奖励办法 （试

行）的通知

与收益相关 10,000,000.00

31

望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

会

经济发展贡献突出工业企业

长沙市望城区2022年企业经

济贡献奖励办法

与收益相关 2,473,510.96

32

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财政局

绿色制造示范企业项目

1.内财资[2022]723号2.包财

工交[2022]1068号

与收益相关 1,260,000.00

33 吴忠市人民政府 牛奶收购补贴资金项目 吴政办规发[2023]3号 与收益相关 3,692,500.00

34 吴忠市人民政府 牛奶收购补贴资金项目 吴政办规发[2023]3号 与收益相关 2,654,400.00

35 土默特左旗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全球领先5G工业互联网婴儿

配方奶粉智能制造示范项目

呼财工指【2022】31号 与资产相关 20,000,000.00

36 土默特左旗金融服务工作中心 融资性担保公司风险补偿 呼财金指【2021】3号 与收益相关 4,450,000.00

37 东北农业大学 乳业技术专项科研资金

关于下达2023年自治区科技

成果转化专项资金的通知

与收益相关 1,027,534.00

38 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 乳业技术专项科研资金 内财科【2023】92号 与收益相关 400,000,000.00

39 定州市农业农村局 生鲜乳喷粉补贴

关于2022年度河北省生鲜乳

喷粉补贴项目资金分配的通

知

与收益相关 1,285,350.00

40 定州市农业农村局 生鲜乳喷粉补贴

关于2022年度河北省生鲜乳

喷粉补贴项目资金分配的通

知

与收益相关 2,624,310.00

41 滦州市农业农村局 生鲜乳喷粉补贴

关于维护生鲜乳收购秩序、

加强质量安全监管的紧急通

知

与收益相关 2,400,000.00

42

内蒙古呼和浩特敕勒川乳业开

发区管理委员会

投资建厂时地方政府按承诺

扶持条件给予的扶持资金

投资协议书 与收益相关 93,032,238.00

43

内蒙古呼和浩特敕勒川乳业开

发区管理委员会

投资建厂时地方政府按承诺

扶持条件给予的扶持资金

投资协议书 与收益相关 6,665,472.00

44

内蒙古呼和浩特敕勒川乳业开

发区管理委员会

投资建厂时地方政府按承诺

扶持条件给予的扶持资金

投资协议书 与收益相关 48,421,666.00

45

内蒙古呼和浩特敕勒川乳业开

发区管理委员会

投资建厂时地方政府按承诺

扶持条件给予的扶持资金

投资协议书 与收益相关 22,708,661.00

46

内蒙古呼和浩特敕勒川乳业开

发区管理委员会

投资建厂时地方政府按承诺

扶持条件给予的扶持资金

投资协议书 与收益相关 79,774,996.00

47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投资建厂时地方政府按承诺

扶持条件给予的扶持资金

投资协议书 与收益相关 1,020,510.00

48

广东梅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

理委员会

投资建厂时地方政府按承诺

扶持条件给予的扶持资金

投资协议书 与收益相关 10,411,600.00

49 滦州市财政集中支付中心

投资建厂时地方政府按承诺

扶持条件给予的扶持资金

滦开管呈 [2022]45号、滦开

管呈[2023]15号

与收益相关 5,900,000.00

50 滦州市财政集中支付中心

投资建厂时地方政府按承诺

扶持条件给予的扶持资金

滦开管呈 [2022]45号、滦开

管呈[2023]15号

与收益相关 3,230,000.00

51 滦州市财政集中支付中心

投资建厂时地方政府按承诺

扶持条件给予的扶持资金

滦开管呈 [2022]45号、滦开

管呈[2023]15号

与收益相关 1,480,000.00

52

内蒙古呼和浩特敕勒川乳业开

发区管理委员会

投资建厂时地方政府按承诺

扶持条件给予的扶持资金

投资协议书 与收益相关 3,820,000.00

53

内蒙古呼和浩特敕勒川乳业开

发区管理委员会

投资建厂时地方政府按承诺

扶持条件给予的扶持资金

投资协议书 与收益相关 5,380,000.00

54

三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

会

投资建厂时地方政府按承诺

扶持条件给予的扶持资金

投资协议书 与收益相关 1,363,100.00

55

三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

会

投资建厂时地方政府按承诺

扶持条件给予的扶持资金

投资协议书 与收益相关 1,323,400.00

56

山东平阴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

会

投资建厂时地方政府按承诺

扶持条件给予的扶持资金

投资补充协议书 与收益相关 2,999,000.00

57 山东省临朐县人民政府

投资建厂时地方政府按承诺

扶持条件给予的扶持资金

投资协议书 与收益相关 1,780,000.00

58

嵩明杨林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

委员会

投资建厂时地方政府按承诺

扶持条件给予的扶持资金

投资合作协议书 与收益相关 1,270,588.00

59

天津武清经济技术开发区有限

公司

投资建厂时地方政府按承诺

扶持条件给予的扶持资金

武开发管发[2010]17号 与收益相关 1,240,000.00

60 武威市财政局

投资建厂时地方政府按承诺

扶持条件给予的扶持资金

投资协议书 与收益相关 2,000,000.00

61 锡林浩特市人民政府

投资建厂时地方政府按承诺

扶持条件给予的扶持资金

投资协议书 与收益相关 2,000,000.00

62 张北县人民政府

投资建厂时地方政府按承诺

扶持条件给予的扶持资金

投资协议书 与收益相关 5,000,000.00

63 张北县人民政府

投资建厂时地方政府按承诺

扶持条件给予的扶持资金

投资协议书 与收益相关 4,850,200.00

64

阜新农产品深加工产业园区（阜

新铸造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投资建厂时地方政府按承诺

扶持条件给予的基础设施配

套资金

投资合作协议书 与资产相关 21,000,000.00

65

黄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黄冈

产业园管理委员会

投资建厂时地方政府按承诺

扶持条件给予的基础设施配

套资金

投资协议书 与资产相关 13,500,000.00

66 辽宁省农业农村厅

投资建厂时地方政府按承诺

扶持条件给予的基础设施配

套资金

辽农产[2022]182号 与资产相关 3,349,700.00

67 商都县农牧业局

投资建厂时地方政府按承诺

扶持条件给予的基础设施配

套资金

内农牧畜发（2022）181号 与资产相关 2,200,000.00

68 商都县农牧业局

投资建厂时地方政府按承诺

扶持条件给予的基础设施配

套资金

内农牧畜发（2022）181号 与资产相关 11,000,000.00

69 天津港保税区财政局

投资建厂时地方政府按承诺

扶持条件给予的基础设施配

套资金

投资合作协议书 与资产相关 10,000,000.00

70 黄冈市人民政府

投资建厂时地方政府按承诺

扶持条件给予的基础设施配

套资金

投资合作协议书 与资产相关 36,050,000.00

71 100万元以下补助小计

与 收 益 相

关、 与资产

相关

53,746,974.96

合计

1,103,147,

538.41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公司的影响

以上各项政府补助均已到账，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等相关规

定确认上述补助并划分补助类型，上述补助对公司2023年半年度利润产生一定积极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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